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9月13日（星期五）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 9月 13
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及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9月13日9:15-15:00。
2、召开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淞葭路1688号万祥科技8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黄军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88人，代表股份 328,693,898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1714％。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6人，代表股份 328,
320,0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0780％；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82人，

代表股份373,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4％。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83人，代表股份

373,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5％。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

东 1人，代表股份 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通过网络投票

的中小股东82人，代表股份373,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4％。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经与会股东审

议 讨论，审议了以下议案：

1.00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28,556,4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82％；反对12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3％；

弃权1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35％。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3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2522％；反对12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6454％；弃权 1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024％。

2.00审议通过《关于延长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东大会决议

有效期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28,598,2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09％；反对8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56％；

弃权1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35％。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7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4317％；反对 8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4659％；弃权 1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024％。

3.00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

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28,591,8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90％；反对9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75％；

弃权1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35％。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7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7200％；反对 9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1776％；弃权 1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024％。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万祥科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苏州万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苏州万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州万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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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万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度为人民币 280,000万元，占公司 2023年 12月 31日经审

计净资产的297.68%；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折合人民币为42,588.16万元，

占公司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45.28%。被担保对象宜春市科陆储能

技术有限公司、CL Energy Storage Corporation资产负债率均超过 70%。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 2023年 12月 13日、2024年 1月 3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临

时）会议、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为子公司提供

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投标、合同履行有关事项及银行综合授信

业务（含贷款、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应收账款保理、外汇套期保值、保函等）提

供担保，担保额度总计不超过（含）人民币 280,000万元（本担保额度包括现有担

保的展期或者续保及新增担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2023年12月14日《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的《关于2024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28）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期，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春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公

司为全资子公司宜春市科陆储能技术有限公司（债务人）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宜春分行（债权人）在一定期限内连续发生的债务提供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12,
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

为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CL Energy Storage Corporation（以下简称“科陆美国

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2024年5月，公司为科陆美国公司向汇丰银行（中国）有

限公司申请开立了50万美元的投标保函，保函有效期至2024年9月20日止。关

于公司申请开立 50万美元投标保函的项目，科陆美国公司已于 2024年 7月与

Transelec S.A 的子公司GEA TRANSMISORA SpA（以下简称“GEA”）签订了《电

池储能系统设备采购协议》，科陆美国公司将向GEA销售集装箱式电池储能系统

合计105MW/420MWh。根据约定，科陆美国公司需向GEA提供履约保函。近期，

公司向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申请开具反担保履约保函/备证，汇丰银行（中

国）有限公司开具反担保履约保函/备证给转开行汇丰银行（智利），汇丰银行（智

利）开具当地的独立履约保函/备证给受益人GEA TRANSMISORA SpA，保函金

额1,080.68万美元。

2024年 7月、8月，科陆美国公司与美国某客户（以下简称“该客户”）分别签

订了《电池储能系统供应合同》、《电池储能系统供应合同变更&重述》，科陆美国

公司将向该客户销售集装箱式电池储能系统合计约800MWh。根据约定，科陆美

国公司需向该项目的业主方提供履约保函。近期，公司向汇丰银行（中国）有限

公司申请开具反担保履约保函/备证，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开具反担保履约

保函/备证给转开行美国汇丰银行，美国汇丰银行开具当地的独立履约保函/备证

给受益人项目业主方，保函金额3,220万美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使用情况具体如下：

担保方

公司

公司

公司

合计

被担保方

宜春市科陆储能技术有限公司

佛山市科陆储能技术有限公司

CL Energy Storage Corporation

担保方持股比
例

100%
100%
100%

-

经审批可用的担保额
度（万元）

80,000
100,000

10亿元人民币（或等
值美元）

280,000

截至目前担保
余额（万元）

12,000
0.00

30,588.16
42,588.16

担保余额占公司最
近一期净资产比例

12.98%
0.00%
33.08%
46.05%

备注：美元按 2024 年 8 月 30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

7.1124折算。

上述担保事项在已审批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

会审议。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宜春市科陆储能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春科陆”）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宜春市科陆储能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年11月2日

注册地址：江西省宜春经济技术开发区春华路358号

法定代表人：周涵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

经营范围：储能电池、储能电池包PCAK系统、电池管理系统（BMS）、储能系

统及其零配件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技术服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佣金代理（拍

卖除外）。

2、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宜春市科陆储能技术有限公司100%股权。

3、基本财务情况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宜春科陆总资产 1,149,192,177.88元，总负债 1,037,
807,330.66元，净资产111,384,847.22元；2023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107,398,975.83

元，营业利润23,140,299.21元，净利润21,528,550.42元。（已经审计）

截至 2024年 6月 30日，宜春科陆总资产 1,317,808,390.86元，总负债 1,198,
734,326.34 元，净资产 119,074,064.52 元；2024 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入 274,739,
032.39元，营业利润11,363,935.20元，净利润7,689,217.30元。（未经审计）

经查询，宜春市科陆储能技术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CL Energy Storage Corporation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CL Energy Storage Corporation
成立日期：2023年3月8日

注册地：美国特拉华州

法定代表人：周涵

注册资本：100万美元

经营范围：化学储能电池、储能变流器、储能系统以及相关软件、零配件和技

术的贸易、进出口和运营维护等。

2、股权结构：公司持有CL Energy Storage Corporation 100%股权。

3、基本财务情况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科陆美国公司总资产 4,660,397.23美元，总负债 4,
712,847.70美元，净资产-52,450.47美元；2023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0美元，营业利

润-952,450.47美元，净利润-952,450.47美元。（已经审计）

截至 2024年 6月 30日，科陆美国公司总资产 956,982.33美元，总负债 5,145,
141.87美元，净资产-4,188,159.54美元；2024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0美元，营业

利润-4,235,709.07美元，净利润-4,235,709.07美元。（未经审计）

四、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一）《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债权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春分行

保证人：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宜春市科陆储能技术有限公司

保证最高本金限额：人民币12,000万元

保证额度有效期：自 2024年 7月 16日至 2025年 12月 31日止。除本合同另

有约定外，本合同项下保证担保的债务的发生日必须在保证额度有效期内，每笔

债务到期日可以超过保证额度有效期的到期日。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1、本合同所担保的债权（以下称“被担保债权”）为债权人依据主

合同约定为债务人提供各项借款、融资、担保及其他表内外金融业务而对债务人

形成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2、本合同保证额度起算前债权人对债务人已

经存在的、本合同双方同意转入本合同约定的最高额保证担保的债权。3、在保

证额度有效期内债权人为债务人办理的贸易融资、承兑、票据回购、担保等融资

业务，在保证额度有效期后才因债务人拒付、债权人垫款等行为而发生的债权人

对债务人的债权也构成被担保债权的一部分。

保证期间：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二）汇丰银行（智利）开具的履约保函主要内容

受益人：GEA TRANSMISORA SpA
保函金额：1,080.68万美元

担保内容：确保科陆美国公司履行其于 2024年 7月与GEA TRANSMISORA
SpA签订的《电池储能系统设备采购协议》下的义务。

保函有效期：有效期至2026年10月31日止。

担保形式：不可撤销、见索即付

（三）美国汇丰银行开具的备证主要内容

受益人：项目业主方

可用金额：3,220万美元

担保内容：确保科陆美国公司履行其于 2024年 7月、8月与美国某客户签订

的《电池储能系统供应合同》、《电池储能系统供应合同变更&重述》下的义务。

有效期：2024年9月12日至2025年5月31日止

担保形式：不可撤销、见索即付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度为人民币 280,000万元，

占公司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297.68%；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

折合人民币为42,588.16万元（其中美元按2024年8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

相关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算），占公司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45.28%。

上述对外担保总额均为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担保。截止目前，公司

及子公司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不存在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

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九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121 证券简称：科陆电子 公告编号：2024053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2024年9月13日（星期五）14:50
2、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西路 3157号南山智谷产业园B座 13F会议

室
3、召开方式：现场结合网络
4、召集人：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杜江华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市铂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38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170,905,18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280,919,150股的60.8379％。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137,542,
57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961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31人，代表
股份33,362,6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762％。

（二）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32人，代表股份33,362,7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763％。其中：通
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1 人，代表股份 1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31人，代表股份33,362,606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1.8762％。

（三）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见证律师等。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

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

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170,636,8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30％；反对132,3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5％；
弃权 135,97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1,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3,094,3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1956％；反对132,3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3968％；弃权135,97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2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76％。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
即期回报及填补回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
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170,638,9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42％；反对207,3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3％；
弃权58,9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34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3,096,4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2019％；反对207,3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6214％；弃权 58,9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1,2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66％。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2024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专项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70,624,0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55％；反对207,2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3％；
弃权73,89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43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3,081,5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1573％；反对207,2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6212％；弃权 73,89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1,2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15％。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李梦源、曹倩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

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
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市铂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铂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铂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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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铂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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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城地香江 证券代码：603887 公告编号：2024-088
债券简称：城地转债 债券代码：113596

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9月13日在公

司会议室及线上同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本次会议的通知于2024年9月9
日送达全体董事。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7名，实际出席董事 7名，部分董事以线上方
式参会，会议由董事长张杨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其余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
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暂不下修公司可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城地香江

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暂不向下修正“城地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89）》】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3日

证券简称：城地香江 证券代码：603887 公告编号：2024-089
债券简称：城地转债 债券代码：113596

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暂不向下修正“城地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自 2024年 8月 26日至 2024年 9月 13日，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价已有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触发

“城地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决议本次不行使“城

地转债”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权利，若再次触发“城地转债”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
款，届时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城地转债”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

权利。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178号）核准，公司于2020年7月28
日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1,200.00万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00元，共募集资金
12.0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11.94亿元，期限为发行之日起6年，
即2020年7月28日至2026年7月27日，债券票面利率为：第一年0.4%、第二年0.6%、
第三年1.0%、第四年1.5%、第五年2.0%、第六年3.0%。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0]264号文同意，公司120,000万元可转换
公司债券于2020年8月20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城地转债”，债
券代码“113596”。

根据有关规定和《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
书》”）的约定，公司发行的“城地转债”转股期起止日为2021年2月4日至2026年7月
27日，初始转股价格为29.21元/股。

因公司实施2020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根据可转债价格调整方案，“城地转债”转
股价格自 2021年 6月 24日起调整为 24.26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6月 18
日发布的《关于“城地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号：2021-053）。

因公司实施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且完成了授予登记，自2024年3月13
日起，公司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为 23.67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3月 12
日发布的《关于“城地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暨转股停牌的公告》（公告号：2024-020）。

为支持公司长期稳健发展，优化公司资本结构，维护投资者权益，并综合考虑公
司股东与债券持有人之间的利益，经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并授权董
事会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自 2024年 7月 16日起，公司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为 9.99
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13日发布的《关于“城地转债”转股价格调整
暨转股停牌的公告》（公告号：2024-067）。

基于与前次下修转股价格的相同考虑，董事会提议下修可转债转股价格，并经公
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并授权董事会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自 2024年 8
月26日起，公司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为8.28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
23日发布的《关于“城地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暨转股停牌的公告》（公告号：2024-080）。

二、转股价格触发修正条件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间，当公司

股票在任意连续30个交易日中至少有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
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三、本次不向下修正“城地转债”转股价格
自2024年8月26日至2024年9月13日，公司股价已有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

当期转股价格的85%，触发“城地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董事会基于对公司价值的判断、价格走势、市场环境等多重因素，于 2024年 9月

1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暂不下修公司可转债转股价格
的议案》，决定本次暂不向下修正“城地转债”的转股价格。若再次触发“城地转债”的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届时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城地转债”
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权利。

特此公告。
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3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2024年9月12日，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东阳支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浙
江联宜电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宜电机”）办理授信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5,000万元。

（二）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4年3月14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 2024年度对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
案》。公司于 2024年 4月 11日召开 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为满足下属
子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支持其业务顺利开展，同意公司2024年度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
保，其中为联宜电机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0,000万元。上述形式提供的担保
额度总计不超过人民币145,000万元，担保期限自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十二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15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司关于 2024年度申请银行授信及在
授信额度内对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4）。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单位名称：浙江联宜电机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1994年6月8日
3、注册地点：浙江省东阳市横店电子产业园区
4、法定代表人：吴小康
5、注册资本：30,000万元
6、经营范围：电机制造；齿轮及齿轮减、变速箱制造及销售；机械电气设备制造；

电气机械设备销售；通信设备制造及销售；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专用
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机械设备销售；仪器仪表制造及销售；非公路
休闲车及零配件制造及销售；文化、办公用设备制造；科技中介服务；软件开发及销
售；金属制品研发及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及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7、股权结构：公司直接持有其100%股权，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8、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4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125,694.64
57,843.40
67,851.24

2024年1-6月
（未经审计）

50,052.76
4,774.92
3,644.72

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117,559.60
53,353.07
64,206.52

2023年1-12月
（经审计）

87,750.48
-4,367.18
-2,973.18

9、联宜电机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保证人：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阳支行

3、债务人：浙江联宜电机有限公司

4、主合同：中国银行与联宜电机之间自2024年9月12日起至2025年4月10日止

签署的借款、贸易融资、保函、资金业务及其它授信业务合同，及其修订或补充，其中

约定其属于本合同项下之主合同。

5、被担保最高债权额：人民币5,000万元

6、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7、保证期间：本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保证期间

为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在该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有权就所涉主债权

的全部或部分、多笔或单笔，一并或分别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8、主债权：在2024年9月12日起至2025年4月10日期间内主合同项下实际发生

的债权，以及在本合同生效前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已经发生的债权，构成本合同之主

债权。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

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也属于被担保债权，其具

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定。

四、董事会意见

上述担保在公司2024年度担保预计授权范围内，公司本次为联宜电机提供担保，

是为了满足其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联宜电机财务状况良好，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相

关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之内，上述担保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数量为68,11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25.98%。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对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提供的担保，不存在

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等情形，亦无为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4、《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横店2024年人保字118号）。

特此公告。

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九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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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正在进行申请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以下
简称“本次发行上市”）的相关工作，香港联交所上市委员会于2024年9月12日举行上
市聆讯，审议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的申请。

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的联席保荐人已于2024年9月13日收到香港联交所向其发出
的信函，其中指出香港联交所上市委员会已审阅公司的上市申请，但该信函不构成正

式的上市批准，香港联交所仍有对公司的上市申请提出进一步意见的权力。
公司本次发行上市尚需取得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和香港联交所等相

关政府机关、监管机构的核准和/或批准，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
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四年九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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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香港联交所审议公司发行H股的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香港分行根据50亿美元中期票
据计划（简称“计划”）已向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申请于2027年到期的3亿美元
浮动利率票据（以下简称“票据”），该票据将以仅向专业投资者 1发行债券的方式上
市及买卖。详情请参考本行刊载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www.hkex.com.
hk）该计划发售通函（日期为2024年3月4日）以及该票据补充发售通函及定价补充
文件（日期为2024年9月9日）的相关公告。预计票据上市及允许买卖将于2024年

9月16日前后生效。
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3日

（1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第37章定义，专业投资者指(a)
如属香港人士，按《证券及期货条例》附表1第1部所界定的专业投资者（包括按该
条例第397条所制定的规则所指的人士）；或(b)如属非香港人士，根据有关司法权区
对公开发售的相关豁免可向其出售证券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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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香港分行在50亿美元中期票据计划下发行债券并上市的公告


